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 

康是美藥學系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一、 主旨：「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為鼓勵品學兼優

之藥學系在校學生敦品勵學，設立「康是美藥學系學生獎學金」（以下

簡稱本獎學金）。 

二、 獎勵名額：本獎學金提供公、私立大學藥學系學士班三年級以上學生(非
延畢生、在職進修班、碩/博班等學生)每學年10名為上限，實際錄取名額

依基金會每年核定為準。 

三、 獎勵金額：每名新台幣12,000元。 

四、 申請資格： 

(一) 前一學年(上、下兩學期)總平均成績需達75分或B(含)以上，以及操

行達80分(含)以上，申請及獲獎時須具備學籍者。 

五、 申請方式： 

(一) 公告受理申請至113年10月15日為止(以郵戳為憑)。 

(二) 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須向就讀之藥學系提交申請資料，經學系用

印後以掛號郵寄至康是美人力資源部辦理申請（即「114 台北市內

湖區內湖路一段120巷15弄25號4樓，康是美 人力資源部 收」）。 
(三) 經書面審查核定通過錄取者，獎學金匯入錄取者之存摺帳戶，須依

法申報當年度所得稅。 
(四) 繳交資料： 

1.申請書。 
2.前一學年(含上、下兩學期)成績證明。 
3.教師推薦信。 

4.自傳及有利於審查之資料(例如：通過一階國考成績證明、曾參加

康是美藥局實習計畫或具康是美工讀經驗等)。 

六、 獲領本獎學金之學生保障其參加康是美藥局實習計畫之名額，另外，畢

業後至康是美應徵求職，具優先錄用之資格。 

七、 如有其他相關疑問，請電洽康是美人力資源部 02-2799-0560分機5602
張文蘭小姐。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 
康是美藥學系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基本資料 
學校  年制/             年制 /           年級 

申請人   出生年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手機號碼   Email 信箱   

銀行帳戶 
銀行代號 分行代號 銀行帳號 (位數不足 14 位者，請從左邊填起，不須補 0) 

                      

資格審查 
學業成績 

(上、下學期平均) 

操行成績 
(上、下學期平均) 

全科目皆 
及格 

具康是美藥局實習 
或工讀經驗 

該年度未受領公費

或其他獎金 
檢附資料 
(請勾選) 

      分       分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成績證明 

 □老師推薦信 
 □自傳 

 □通過藥師一階國考 

   證明 

 □其他： 

學生證黏貼處(正反面) 

 本人已詳閱「康是美藥學系學生獎學金辦法」，並據實填寫個人資料。本人同意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
母文教公益基金會(下稱基金會)及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是美)對資料內容進行查核及
人力資料庫使用，若有虛偽造假之情事，本人願接受取消或終止申請資格、錄取資格等相關權利。若
經查不實，應賠償因其行為所造成基金會或康是美之損害及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告知下列事項，請申請人於填寫申請資料前務必詳閱： 
一、基金會與康是美蒐集下列資料僅作為康是美藥學系學生獎學金申請審查暨發放獎學金與相關訊息

聯繫及行政作業之用，對於內容所揭之個人資料不會作為其他用途。 
二、錄取者申請資料自受理截止日起滿五年銷毀；若未經基金會與康是美核發獎學金者，所提供個人

資料將於 6個月內由康是美銷毀。 
 本人經錄取者，□同意／□不同意(如未勾選則視為不同意)康是美不定期提供人才培育、招募等相關

資訊。 
 
本人已閱讀且同意，簽名：                  

 



 

存摺影本黏貼處 

 

 

審核結果 (系辦公室填寫) 

□推薦  □不推薦 推薦老師簽名或
蓋系辦戳章 

 

 
 
  

正面 

(請浮貼) 

反面 

(請浮貼) 



 
 
 
 
 
 
 
 
 
 
 
 
 
 
 
 
 
 

 

領   據 
 
茲收到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 第 

113 學年度康是美藥學系學生獎學金新台幣壹萬貳千元整。 

  此據 
    領款人姓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印 

NO :  

一、 基金會與康是美蒐集下列資料僅作為康是美藥學系獎學金申請審查之用，對於本領據僅作為
領取獎學金者，提供基金會核帳發放獎金證明用。 

二、 本收據請先填寫並簽名蓋章，如有錄取可節省寄送時間，未錄取者領據將由康是美統一與您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於 6個月內一併銷毀，不作其他任何用途。 


